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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有機農業相關輔導計畫研提作業說明 

壹、110年度有機農產品驗證及檢驗費用補助及核發作業方式。 

說明： 

一、 補助範圍： 

（一） 驗證費：驗證機構執行有機農糧產品（含轉型期）驗證作

業過程所衍生驗證費用，包含初次、追蹤、重新及增項驗

證，但不定期追踪查驗以及加工、分裝、流通等驗證費用

均不納入補助。 

（二） 檢驗費：以驗證產品之農藥殘留、重金屬(依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訂有食品中重金屬限量標準之農糧產品)為限。 

（三） 申請人於申請日前一年內無有機農產品品質違規受裁罰情

事。 

二、 補助額度： 

（一） 有機驗證及檢驗費補助額度90%，農企業補助額度50％。 

（二） 同一塊土地倘經不同驗證機構重複驗證者，僅可擇一申請

驗證及檢驗費用補助。 

三、 補助對象： 

（一） 農民。 

（二） 農企業（補助額度50％）。 

（三） 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農場、畜牧場、農民團體、農業產銷班、

或以農委會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農業團體。但學校、

公營機關（構）所經營之農場、畜牧場，不予補助。 

四、 申請程序：由申請人填具申請書(附件1)向驗證機構提出申

請，驗證機構於臺灣有機農業資訊網登錄資料並彙整申請書

連同有關檢驗機構出具之產品檢驗報告書、收據及驗證證書

影本(證書無產品範圍者，需另附產品範圍資料文件)等，於

年度內製作請領清冊(附件2)核章後，依農產品經營者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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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之縣市別送本署各區分署（以下簡稱分署）審核。分

署完成審核後，函請經費轉撥單位統一以匯款方式撥付補助

款予申請人。相關審查作業時間如下： 

（一） 109年11月至12月及110年1月至5月間通過有機驗證者，申

請人應於110年5月1日至30日向驗證機構提出申請，驗證機

構應於系統登錄資料後，於110年6月15日前將資料依縣市

別送達分署審查，完成後送分署計畫核定之轉撥單位辦理

撥款，撥款單位於20日內完成撥款。 

（二） 110年6月至9月間通過有機驗證者，申請人應於110年9月1

日至30日向驗證機構提出申請，驗證機構應於系統登錄資

料後，於110年10月15日前將資料依縣市別送達分署審查，

完成後送分署計畫核定之轉撥單位辦理撥款，撥款單位於

20日內完成撥款。 

（三） 至110年10月至12月之驗證與檢驗費，配合資料送審作業調

整，併入明（111）年度第一階段辦理。 

（四） 109年11月以前通過有機驗證者，未及於109年第二階段申

請者，依109年補助基準辦理。 

五、 有關驗證機構配合協助有機農友申請驗證與檢驗費補助政策，

所需支出之必要作業成本，包含紙張、郵寄、電話聯繫、人

事等費用，每件擬以250元額度補助驗證機構，由分署審核

二梯次各驗證機構受理案件數，完成後送分署計畫核定之轉

撥單位辦理撥款。 

六、 另花蓮縣與台東縣地區有機驗證及檢驗費補助，由花東有機

農業發展計畫項下支應，不列入本項計畫辦理。 

 

貳、辦理110年有機農業獎勵與補貼計畫研提作業。 

說明： 

一、 有機及友善補貼措施相關受理期限及補貼基準依「有機農業

獎勵與補貼辦法」規定辦理，惟執行單位作業流程及相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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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未於前揭補貼辦法明定，爰就相關作業程序及注意

事項補充說明如下： 

（一） 農產品經營者得於每年六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就其實際

從事有機農業生產之土地，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前一年六

月一日至當年五月三十一日之獎勵及補貼，逾期不予受理。 

（二） 驗證機構、友善耕作團體或本會指定之機關（以下簡稱各

單位）彙整並檢視申請資料(申請書及應繳交之文件)齊全

後，於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按依農產品經營者戶籍所在

地之縣市別函送所在地之分署辦理審查及抽查。 

（三） 分署辦理書面審查，如申請案檢附文件有錯誤或缺漏情形，

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依限補正，申請人屆期不補正或補正

未完全者，由農糧署駁回其申請。分署應繕造申領清冊。 

（四） 1.分署應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申領清冊以隨機抽

選方式辦理抽查，抽查比率按直轄市、縣（市）政府(離島

及10件以下之案件，可併入分署轄區縣市計算)轄內申請案

件總數，依下列規定以無條件捨去法取整數辦理。每件應

至少查核其一筆地號之土地，必要時，得增加抽查土地筆

數： 

(1)申請案件二十件以下者，抽選二件。 

(2)申請案件二十一件以上、未達一百件者，抽選五件。 

(3)申請案件一百件以上，以抽選申請案件總數之百分之五

為原則，最多抽查二十件。 

2.倘抽查土地非位於其轄管範圍，應將該筆土地資料送請所

在地分署協助辦理抽查，並由原受理分署依抽查結果續辦

補貼作業。 

（五） 分署應於年底前完成抽查，並依抽查結果就符合補貼規定

部分核定申領清冊，並函送分署核定之轉撥單位辦理撥款。 

（六） 同一土地混植作物，如有不同補助基準時，以補貼基準較

低之作物項目計算有機轉型期驗證土地收益減損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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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依有機（含轉型期）驗證土地補貼基準補貼有案之土地，

不得再申領登錄友善耕作土地補貼。 

二、 各單位配合協助有機農友申請有機農業獎勵及補貼政策，所

需支出之必要作業成本，包含紙張、郵寄、電話聯繫、人事

等費用，每件擬以250元額度補助各單位，由分署審核各單

位受理案件數，完成後送分署計畫核定之轉撥單位辦理撥款。 

三、 本年度規劃以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面積16,500公頃為施政目

標，爰依109年12月底有機驗證及友善耕作面積為基準，按

比例預為分配旨揭計畫之分署年度推廣面積： 

（一） 北區分署：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面積2,731公頃（109年12

月面積2,561公頃，需新增面積170公頃）。 

（二） 中區分署：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面積2,441公頃（109年12

月面積2,281公頃，需新增面積160公頃）。 

（三） 南區分署：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面積5,472公頃（109年12

月面積5,266公頃，需新增面積206公頃）。 

（四） 東區分署：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面積5,856公頃（109年12

月面積5,646公頃，需新增面積210公頃）。 

 

參、110年有機農業生產輔導計畫研提作業程序。 

說明： 

一、 110年度有機農業生產輔導計畫分配經費，依109年12月底有

機驗證及友善耕作面積為基準，按比例預為分配旨揭計畫之

分署年度推廣面積如下： 

計畫類別 本年度經費 北區分署 中區分署 南區分署 東區分署 

生產及加工設

備輔導計畫 

52,000千元 

16,500公頃 

17,000千元

2,731公頃 

11,000千元

2,441公頃 

19,000千元

5,472公頃 

5,000 千 元

5,856公頃(宜

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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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驗證及檢

驗費補助 

79,000千元 

16,500公頃 

21,000千元

2,731公頃 

24,000千元

2,441公頃 

29,000千元

5,472公頃 

5,000 千 元

5,856公頃(宜

蘭縣) 

溫（網）室補

助計畫 

1.5公頃

13,000千元 

0.25公頃 

2,100千元 

0.22公頃 

2,000千元 

0.5公頃 

4,300千元 

0.53公頃 

4,600千元 

有機農業適用

肥料補助計畫 

3,000公頃 

100,000千元 

500公頃 

16,700千元 

440公頃 

14,700千元 

1,000公頃 

33,300千元 

1,060公頃 

35,300千元 

田間栽培及肥

培管理講習會 

依實際審理 － － － － 

設置簡易堆肥

設施 

採個案審理 － － － － 

二、 各項計畫作業期程及其他注意事項： 

（一） 「生產及加工設備」、「溫（網）室」、「田間栽培及肥培管

理講習會」及「簡易堆肥設施」計畫，作業期程如下： 

作業期程 

調查及彙整 

需求單位 

送所屬地方

政府初審期

限 

地方政府送分

署進行複審期

限 

分署複

審期限 

地 方 政 府

研 提 計 畫

期限 

生 產 及 加 工 設

備、溫（網）室 

農會、公所、合

作社場）、協會 
4月30日 

5月20日 
6 月 15

日 
6月30日 

田間栽培及肥培

管理講習會及設

置簡易堆肥設施 

地方政府 － 

註1：經核定補助溫網室倘有需變更或放棄補助者，請於10

月31日前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二） 有機農產品經營者申請110年有機生產及加工設備時，倘申

請機型與110年大、小型農機補助計畫之補助機種相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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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輔導農產品經營者向大、小型農機補助計畫窗口申請。 

（三） 「有機農業溫網室補助」計畫注意事項： 

1. 為管理溫網室設施補助計畫資訊及追蹤執行進度，本署

已完成建置「農業設施溫網室資訊管理平台」

（https:// https://cfs.afa.gov.tw/），其中包含申請、審核、

施工進度及核銷等管理功能。 

2. 請分署、地方政府及輔導單位等相關使用人員，至系統

申請及開通帳號，俾利後續審核所轄執行單位之帳號申

請。 

3. 110年度起請分署及地方政府輔導執行單位確實上系統

登錄溫網室設施申請案件及後續施工進度。 

（四） 「有機農業適用肥料補助」補助面積以總量管控方式，由

分署先行核配各地方政府推廣面積，續由地方政府按核配

面積自行核配轄內輔導單位並副知分署。 

（五） 「田間栽培及肥培管理講習會」及「設置簡易堆肥設施」：

由地方政府協助調查轄內需求於6月30日前提送計畫書，分

署核定計畫函送地方政府辦理。 

（六） 地方政府及輔導單位執行計畫推廣工作，所需相關行政事

務之業務費，由計畫編列經費支應。 

 

肆、有關本署110年核配經費予各區分署輔導友善耕作團體辦理推廣

計畫及輔導原則。 

說明： 

一、 為輔導友善耕作團體擴大有機農業面積，農委會主管計畫補

助基準業於109年2月11日納入補助友善耕作團體辦理農法推

廣教育訓練、農產品行銷活動及電腦設備等項目，依基準視

各團體登錄輔導面積規模酌予協助經費。另為使友善耕作團

體按規定落實於臺灣有機農業資訊網登錄及維護施行其農法

https://cfs.a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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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農民資料，自106年起協助登錄、稽核人力工資，登錄友善

耕作面積5公頃以上者，每增加1公頃補助2人天工資，最高得

補助500公頃，110年延續前開原則協助。 

二、 110年核配各區分署輔導友善耕作團體經費參依所轄團體登

錄面積如附件，補助提審原則補充如下： 

（一） 經前年度業務查核(詳資策會109年度函送各團體訪查報告)

尚有待改善回復事項之團體，於分署確認團體改善完成後

再核定其所提計畫；惟人力部分改善期間仍得核定補助。 

（二） 農法教育訓練應請受補助單位於計畫書內敘明授課主題、

講師、學員人數、該課程是否向學員收費(收費者應於計畫

書載明基準)及時數，並請分署確認該計畫所提教育訓練內

容是否符合友善耕作原則及確能提升友善耕作面積，宣導

友善耕作政策效益。 

（三） 核定計畫請受補助單位於辦理訓練、活動前將時間及地點

等相關資訊通知分署及本署；文宣資料均需明確註記本署

全銜，爾後業務查核時應檢具辦理成果資料供訪視。 

 

支用機關 110年分配數(千元)  

北區分署 9,000 

 

中區分署 5,500 

南區分署 4,000 

東區分署 7,000 

合計 2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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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農產品驗證及檢驗費用補助申請書   附件1 

農產品經營者

（申請人） 
 

身分證統一編

號（立案或核

准證號） 

 

農產品經營者

地址 

□□□ 

 

驗證證書字號  

聯絡方式 

電話：（  ）               手機： 

傳真：（  ）               電子郵件（或其他）： 

檢附文件 

□產品檢驗報告書╴╴份       □收據╴╴份 

□有機（轉型期）驗證證書影本╴╴份 

 

（上開資料倘為影本，應加蓋申請人印章或驗證機構戳

章及註明『與正本相符』文字） 

 

 

                      申請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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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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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有機農產品驗證及檢驗費用請領清冊（        縣市別）            單位：元  附件2 

編 

號 

有 機

農 產

品 

經 營

者 

身 分

證 字

號 

縣 市

別 
電

話 

驗 証

證 書

字號 

驗 

證 

別 

驗證面積(公

頃) 
業 者 驗 證 費 

實付金額 產品檢驗

費 

實付金額 

有 機 業

者 

實 付 總

金額 

補 助 費 

( 個 人 90%, 

公司50%) 
解款行庫 

銀 行 轉 帳 

代碼7碼 
轉入帳號 戶籍地址 

備 註 

(帳戶名) 
有機 轉型期 

 個別 

驗證 
集團驗

證 

                                      

合計                 
          

-    
             

-    
              

-    
              

-    
              

-              

驗證機構負責人：                        組（課）長：                      承辦人：          

備註： 

1.本表由驗證機構依縣市別分開填造，各製作一式三份，一份自存，二份送農糧署分署審查後，由分署送轉撥單位撥款﹙台東及花蓮縣部分請台東及花蓮縣政府納入

花東地區有機農業發展計畫經費支應，並自行核發補助款）。 

2.由申請人填具申請書向驗證機構提出申請，驗證機構彙整申請書連同有關檢驗機構出具之產品檢驗報告書、收據及驗證證書影本(證書無產品範圍者，需另附產品範

圍資料文件)等，於年度內製作請領清冊核章後，依農產品經營者戶籍所在地之縣市別送本署各區分署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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